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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32          证券简称：*ST 新梅         公告编号：临 2016－057 

 

上海新梅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投资者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新梅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6年 6月 14日（星

期二）下午 14:00-16:00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 e互动”网络平台

（http://sns.sseinfo.com）召开了投资者说明会，就公司本次终止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的相关情况与投资者进行沟通和交流。 

一、说明会召开情况 

2016年 6月 13 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关于终止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召开投资者说明会的预告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6-052）。 

2016年 6月 14 日（星期二）下午 14:00-16:00，公司董事长张静静女士、

总经理魏峰先生、董事会秘书李煜坤先生、交易对方代表姚鹏先生、独立财务顾

问代表田士超先生出席了本次投资者说明会，针对公司本次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了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

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了回答。 

二、说明会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回复情况 

1、投资者提问：此次重组终止的原因是什么？ 

独立财务顾问回复：5月下旬，江阴戎辉向独立财务顾问通过邮件发出书面

问询函，要求就上市公司股权诉讼等事项对公司治理稳定性的影响，是否可能导

致本次交易需要重新履行保密审批，以及在当前公司治理现状下能否获得中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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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会行政许可做出评价。针对上述情况，重组各方进行了全面讨论，分析了完成

本次交易尚需克服的法律障碍以及继续履行重组的相关要求，经交易各方达成一

致意见，同意终止这次重大资产重组。 

2、投资者提问：重组终止是否意味着此次重组标的江阴戎辉项目本身有问

题？ 

标的资产方回复：这两者没有直接关系。江阴戎辉是标准的军工企业。在此

之前，戎辉已取得国家科工局批复的涉密信息披露豁免。这也说明戎辉资质没有

问题。 

3、投资者提问：关于江阴戎辉的重组一出，市场对于江阴戎辉重组方案存

在很多质疑，这次终止此次重大资产重组是否和这些质疑有关？？ 

独立财务顾问回复：市场对江阴戎辉重组方案存在较多质疑，客观上也是由

于上市公司本身就比较受关注，以及江阴戎辉系军工企业，信息披露方面会存在

涉密信息脱密披露以及豁免披露的问题。截至 5 月底，标的公司已取得国家科

工局批复的涉密信息披露豁免，证明该标的是获得国家认可的，并不是坊间猜测

的虚假军工企业。江阴戎辉的重组是公司实现业务转型的第一步，也是公司此前

的最优选择。拟终止重组收购军工资产“江阴戎辉”，是因为完成交易尚需克服

更多法律障碍。 

4、投资者提问：新梅重组戎辉前，强调因为开南违规持股，股权在诉讼阶

段，证监会不可能接受新梅资产重组申请，15 年 8月 25日，在股权诉讼毫无进

展的情况下，启动重组戎辉，请问，公司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公司回复：公司控制权诉讼时间已久且重组准备需要较长时间，公司启动重

组是两手准备，一方面在重组中等待法院裁定，一方面积极准备战略转型有利恢

复上市。目前诉讼已近 1年时间但在当前时点上法院裁决尚未明确，加上近期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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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控制权争夺出现更加复杂的变化，重组方和中介机构提出相关建议也是根据最

新的情况来判断的。2、公司目前仍然存在控制权纠纷的诉讼，反之请问，开南

以及其他股东提出卖壳重组，这个法律依据是什么？ 

5、投资者提问：5 月 16 日，公司在进行例行重大资产重组公告时仍表示，

各方面工作都在有序进行，标的公司为何在短短半个月内以及各项工作都已稳健

推进的过程中提出终止重组？ 

独立财务顾问回复：公司及相关各方一直积极推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

以实现战略转型，实现公司可持续发展。但由于公司股权诉讼事项、治理现状等

因素的存在，重组能否顺利完成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鉴于上述问题，标的公司

是于 5月底通过邮件发出了书面问询函，最终各方达成一致意见，终止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 

6、投资者提问：1、开南方、陈庆桃、长源基金都表态，愿意共同推进重组，

实际控制人是否有此意愿，公司是否会接受各大股东提请的优质资产？2、新梅多次重

组无果，兴盛也没有优质资产注入，为什么不考虑卖壳？能否由浦科来主导重

组？ 

公司回复：公司长期从事实体经济，实体经济是国家长期积极鼓励的方向，

也是近期国家政策和监管政策反复重申的国家战略导向。公司确定的战略转型正

是按照国家这个战略导向，选择了新的国家战略产业。大家知道，实体经营有实

体经营的难度和困难，尤其涉及上市公司自身的转型，希望大家不要抱着炒卖壳

资源的方式讨论上市公司转型的问题。作为上市公司中小股东，我们不反对有建

设性的、真诚的建议，希望股东按照上市公司制度的要求来提出建议，按照政策

法规的规则直接和公司联系。 

7、投资者提问：为什么不考虑把新梅大厦卖掉来实现扭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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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回复：一方面，由于交易对象尚不确定，且新梅大厦所处区域办公用房

销售市场长期不景气，该标的资产存在无法售出或无法全部售出的风险，能否通

过销售实现扭亏尚不确定；另一方面，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

关规定，公司恢复上市需同时满足九条规定，任何一条规定不满足，公司都无法

恢复上市。九条规定中有一条为保荐机构经核查后发表明确意见，认为公司具备

持续经营能力。而出售新梅大厦并不会提高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8、投资者提问：张静静为何要在所有其它股东反对的情况推动一个用 11亿

买一个一文不值的汽车修理厂，最终由于其它股东一致反对不得不放弃计划，而

浪费了宝贵的一年时间。 

标的资产方回复：一个不负责任的记者和一篇未经实地考察后书写的报道不

断被引用。作为我们来讲国家军工行业管理部门的认可是对一些不良动机的网友

最好的解释。 

9、投资者提问：还有个问题问下，除了法律诉讼问题，造成重组终止的还

有哪些不确定因素？ 

独立财务顾问回复：上市公司股权诉讼等事项对公司治理稳定性的影响，是

否可能导致本次交易需要重新履行保密审批，以及在当前公司治理现状下能否获

得中国证监会行政等完成本次交易尚需克服的法律障碍以及继续履行重组的相

关要求都对重组的终止产生了影响。 

10、投资者提问：有个问题，在 5月 13 日的临时股东大会上，*ST 新梅管

理层原本希望在公司章程中加入“涉密条款”，但是遭到多数股东反对，这是否

对重组终止造成影响？ 

公司回复：这两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影响。重组终止的原因是因为考虑到上

市公司股权诉讼等事项对公司治理稳定性的影响，是否可能导致本次交易需要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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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履行保密审批，以及在当前公司治理现状下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等因

素对重组的顺利开展产生了很大的不利影响，交易各方达成一致意见，终止这次

重大资产重组。 

11、投资者提问：麻烦魏总说一下，之前已经有过几次重组失败，此次重组

再次失败，是否意味着公司的重组之路已经堵死？ 

公司回复：按照法律法规规定，三个月内公司无法继续推进重组，后续计划

还得根据市场情况再行评估。 

12、投资者提问：从专业角度来说，三个月后再进行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时

间上是否来得及在年底之前避免退市？ 

公司回复：上市公司避免退市，在于 2016 年要实现盈利，扣除非经常损益

前后的净利润孰低者不能为负值，关于这一点公司已经在积极采取多种措施，争

取不触及强制退市的条件。如果要恢复上市，公司还要具备持续经营能力，而从

目前房地产主业的态势和储备来看，进行重组实现战略转型是必然的选择。三个

月之后，如果各方面条件具备且公司能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从时间上来看在 2016

年底实施完成的可能性较小，但年底前是否能够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如有）与公

司退市不存在因果关系，而是公司能否恢复上市的关键因素所在。 

13、投资者提问：公司为啥不向社会发布公开征集重组方的公告，引入优质

资产？ 

公司回复：所谓优质资产应该聘请相关机构进行评价并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制度和公司战略规划框架内按照现行规则进行讨论，我们一直在与社会各界股东

保持积极的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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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 e互动”网 

络平台（http://sns.sseinfo.com）的“上证 e访谈”栏目。感谢广大投资者对

公司的关注和支持。由于说明会时间有限，后续可继续通过电话、邮件、传真、

上证 e互动平台等方式与公司进行交流。 

特此公告。 

上海新梅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 6月 15日 

http://sns.sseinfo.com/

